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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力学奖”奖励条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纪念钱学森先生对我国力学事业和中国力学

学会所做出的贡献，奖励在技术科学领域有重大贡献的中国

力学工作者，特设立“钱学森力学奖”。 

第二条 “钱学森力学奖”的推荐、评审、授奖贯彻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实行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

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 

第三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发布的《社会

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制定本条例。 

第四条 “钱学森力学奖”由中国力学学会设立，属于

社会力量设奖。 

第二章 奖励设置 

第五条 “钱学森力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每次授奖 1

人。若被推荐候选人的总体水平达不到获奖标准时，当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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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可以空缺。 

第六条 “钱学森力学奖”为终身荣誉奖，对获奖人只

授予一次。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七条 中国力学学会成立“钱学森力学奖”评审委员

会。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 2人，委员若

干人；由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和历届获

奖者组成。 

第八条 “钱学森力学奖”特邀郑哲敏先生为荣誉主任，

特邀钱永刚先生为顾问，对评奖工作给予指导和建议。 

第九条 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设立奖励工作秘书组，承

担日常工作。 

第十条 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对候选人进行评审； 

（二）作出认定结论，向“中国力学奖”奖励委员会（以

下简称“奖励委员会”）报送获奖人选名单； 

（三）对评审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进行处理； 

（四）对完善奖励工作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 推荐条件及途径 

第十一条 “钱学森力学奖”奖励在技术科学领域有重

大贡献的中国力学工作者。 

第十二条 “钱学森力学奖”候选人由下列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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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一）中国力学学会所属分支机构：专业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工作组；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力学学会； 

（三）中国力学学会团体会员单位； 

（四）中国力学学会理事； 

（五）“钱学森力学奖”历届获奖者。 

第十三条 “钱学森力学奖”只接受符合上述条款的个

人或单位推荐，不接受个人申报。 

第五章 奖项评审 

第十四条 学会奖励工作秘书组负责接收推荐材料并进

行形式审查。经形式审查合格的材料，提交评审委员会进行

评审；对不符合规定的材料，通知推荐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

补正，逾期不补或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视为无效推荐。 

第十五条 “钱学森力学奖”实行差额选举。评审委员

会采取两轮评审。第一轮以通讯投票形式确定正式候选人，

一般不多于 4人。第二轮以会议方式进行评审，实行评委集

体讨论、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不能到会的评委可在评审会召

开前预先投票，选票由学会办公室封存。评审结论须经评委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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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钱学森力学奖”评审实行回避制度。若评

审委员会委员被推荐为候选人，则该评委不能参与当轮评

审。 

第六章 异议处理 

第十七条 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接受会员和社会监

督。评审委员会评选出的结果，在学会相关媒体上予以公示。

自公示之日起 30 日内为异议期，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对公

示内容的真实性、成果权属、获奖资格等问题提出异议。 

第十八条 评审委员会负责对异议提出处理意见，交由

奖励委员会裁决；评审委员会还负责对在非评审期间收到的

异议，提出处理意见，交由奖励委员会裁决。 

第十九条 评审委员会提出的授奖建议及经异议程序后

的结果，报奖励委员会审定，常务理事会批准。常务理事会

根据奖励委员会的审定结果进行审核批准后，即可授奖。 

第七章 奖励与经费 

第二十条 “钱学森力学奖”实行公开授奖，在学会相

关媒体上公布。 

第二十一条 获奖决定将分别通报推荐单位、获奖者所

在单位和获奖者本人。 

第二十二条 中国力学学会为获奖者颁发奖牌、证书和

奖金，并赠送钱学森经典系列著作。奖金数额暂定为 5万元。 

第二十三条 “钱学森力学奖”的奖金来自学会经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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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捐赠。 

第二十四条 “钱学森力学奖”不收取参加评奖和获奖

者任何费用。 

第八章 罚  则 

第二十五条 对学术不端者，经查证属实，将撤销其奖

励。处理结果将在中国力学学会相关媒体上予以公告。 

第二十六条 获奖者若因违法被判刑者，按规定程序撤

消其荣誉称号。 

第二十七条 参与评审工作的各类人员在评审过程中，

如有违规行为，将终止其参与评审的资格。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由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

释。 


